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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
*

———从浙江龙泉司法档案看亲属继承制度的演变

杜正贞

内容提要 在新发现的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有大量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前祭田轮值

的诉讼。祭田轮值纠纷和诉讼的频繁发生，既与祭田轮值制度有关，也与民国时期法律和

司法的困境有关。在民国亲属继承等法律变革的背景下，这些祭田轮值纠纷和诉讼也反

映出祭田、宗族所面临的变革，以及百姓宗法观念的改变。这种种变化是近代社会、经济

结构变迁的一部分。
关键词 祭田 轮值 继嗣 宗法

祭田，作为族田义产的一种，是专门为了保证祖先祭祀延绵不绝而设立的。祭田的管理有受田

分管、专管、轮管( 值) 等多种形式。① 其中轮值制度，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在轮值制度下，祭田按照

房支的次序，依次在族人中间轮流值管、收益，值年的房支或子孙也相应地担负该年的祭祀。
祭田在设立之初，几乎都规定祭田由后代所有子孙共享。换言之，祭田设立者的所有后代男性

子嗣，都有轮值祭田、分享祭田收益的权利，同时也负有操办祭祀的义务。但在实践中，由于继承制

度和轮值管理的复杂性，围绕着子嗣身份的认定、轮值的份额、轮值顺序等等问题，会产生很多纠

纷。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有大量涉及祭田的案件，据《龙泉法院志》统计: “龙泉祠产祭田( 清

明田) 、书灯田( 助学谷) 均为宗族共有产业，比较别县为多，往往因共同人轮值、轮值人与轮值人之

间发生争执而引起诉讼，约占民事案件总数的 18%。”②

一、宗祧继承制度下的祭田轮值

虽然北宋以来族产祭田在南方各地多有创置，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祭田的设置日益普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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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地方司法实践与社会变迁研究”( 10BZS032) 和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清代以来浙南山

区的宗族: 观念、惯例和司法———以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09CGLS001Z) 的阶段性成果。
有关族田和祭田类型、管理方式等，参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周功富编:《龙泉法院志》，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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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日渐扩大，祭田纠纷案件亦层出不穷，但是历代国家法典却少有专门针对祭田的条文。在《大清

律例》中，专门针对祭田的只有乾隆二十一年( 1756) 附于“盗卖田宅”条下的一条例文:“凡子孙盗

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前数，及盗卖义田，应照盗卖官

田律治罪……以上知情谋买之人，各与犯人同罪，房产收回，给族长收管，卖价入官，不知者不坐。”
“其祀产义田，令勒石报官，或族党自立议单公据，方准按例治罪。如无公私确据，藉端生事者，照

诬告律治罪。”①

乾隆年间这条“子孙盗卖祖遗祀产”例背后，其实已经隐含了将祀产作为宗族“公有物”的看

法。在民间，族产祭田作为“公产”的观念，更是长期以来的共识。这则例文被民国初年仍实际有

效的《大清现行刑律》所继承。到了 1928 年，最高法院判例将祭田明确定性为“公同共有物”。②

但禁止盗卖祭田这一法律，远不足以覆盖所有与祭田有关的纠纷。清末民国年间龙泉县的大量祭

田纠纷，也并不是因为盗卖祭田而起，而是围绕着争夺祭田轮值的权利和顺序展开的。
清代和民国初年的法律虽将祭田认定为特殊的公共财产，却没有进一步对拥有这种公共财产

的“共有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对于祭田的权利和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官民基本认同

祭田轮值权利的获得，要以继嗣为先决条件。自宋代以来，家庭财产的继承要以宗祧继承为前提，

“继产必先继嗣”的观念和法律都日益强固。③ 祭田被认为是来自“祖荫”的遗产，并且与后代祭祀

祖先的义务相捆绑，所以对祭田权利的继承，更加强调继承者应具有相应的宗法身份。在有亲子的

家庭中，亲子们自然地成为后嗣，并在分家和遗产分割中遵循一定的原则( 往往是平均分配的原

则) 继承财产，包括祭田轮值的权利。但以往的研究证明，在传统时代家庭无子乏嗣的情况是很常

见的④，由此引起的产业继承纠纷，也非常多。在财产继承以宗祧继承为前提的条件下，“立嗣”成

为解决这一继承问题的主要途径。
“嗣子”与嗣父母是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立嗣的目的，对于嗣父母和宗族来说，是保证祭祀

不绝、房支不断; 嗣子也因此而得以继承嗣父母的财产，尤其是祭田的份额。立嗣要经过一定的程

序，例如在族众的见证下拜见嗣父母或祭告宗庙。有的还要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凭证，这

就是“立嗣书”。在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一些诉讼卷宗里附有作为证据的“立嗣书”。在下面

这份“立嗣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祭田轮值权利的继承是立嗣的重要内容。

立承嗣书。尊长瞿全福等情因智房自荣、自茂二兄名下乏人承继，查族谱，系属大宗，不可

虚悬，邀集族议，择立胞侄克俭即炎松为嗣。昭穆相当，族情允协，爰立嗣书，与侄边承祭。自

立书之后，所有智房应轮清明、冬至祭田，一概归与侄边永远承值办祭。日后内外子侄人等，不

得再行争执，亦不得反悔异言。其智房祖考坟茔，以及生辰死忌，三节羹饭，务须视亲生父母，

永照管祭扫，不可失落。惟望尽孝尽敬，永念宗功。无怠无荒，长绵禋祀。□不负尊族择立美

意也。立承嗣书，永远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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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第 603 卷，“刑部·户律田宅”，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682 )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154—1155 页。
民国 17 年最高法院上字第 179 号判例明确规定: “族人处分祀田，就公同共有物性质而言，自以得族人全体同意为有

效。”民国 20 年司法院 4 月 29 日院字第 895 号解释例，更认定“祭产系公同共有性质”。参见柯凌汉《祭产与书田之性质》，《法律

评论》第 16 卷第 14—15 期合刊，1931 年。
张小也:《法律与社会变迁———以户绝财产继承问题为中心》，《官、民与法: 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第 47—90 页。
据刘翠溶等人的研究，没有亲生子嗣的家庭约占所有家庭总数的 20%左右。参见白凯《中国的妇女与财产: 960—1949》，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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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立嗣书说明了立嗣的原因: 大宗绝嗣，不可虚悬。而择立的原则，首先是昭穆相当，并且需

要同族众人的认可，“邀集族议”是必要的程序。这从立嗣书后的署名包括“尊长”、“房长”等人可

以看出。立嗣之后，嗣子继承了所承嗣房支原来的祭田份额，同时也承担了相应的祭祀义务。
除了立嗣书，嗣子的身份最直接的证据是族谱的记载。在民国祭田案的卷宗里，很多都附有抄

录的谱系简图。判案的县知事、法官也都要求当事人提供族谱作为证明。在修谱的时候，将嗣子的

姓名从生父的支系中注明或划去，改写入嗣父的名下，是确认嗣子身份最关键的程序。它意味着这

个人作为某人“嗣子”的身份得到了肯定，也就意味着他可以享受这个新的身份所包含的利益，并

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祭田大量存在、轮值制度日益普遍的情形下，“入谱”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了轮值本族本派祭

田的权利。对于整个宗族来说，也就意味着祭田利益在宗族内部的重新分配和轮值秩序的调整。
因此，围绕着修订族谱、入谱的行为本身，会产生很多纠纷和诉讼。以“闭谱灭嗣”或“篡改谱牒”而

提起诉讼的案件并不少见，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对祭田利益的争夺。② 一方面，强势家庭在修谱之

时，通过自己充任或贿嘱编辑，改动谱牒，争相承嗣无子乏嗣的同族房支，争夺、侵吞祭田轮值份额;

另一方面，乏嗣单弱之家又以惯例或情理为由，力图通过修谱，将财产和祭田权益遗留给在旧有制

度下没有承嗣权的女儿、养子等。在社会传统和继承习惯都面临变化的民国时期，由此引起的诉讼

尤为常见。
因为争夺祭田轮值，而围绕“祭簿”展开的案件也很多。一些祭田由于设置年代久远，房支繁

衍，人口众多，每一轮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六七十年一轮的情况也不少见，中间还有新房支的增

添，绝嗣、乏嗣房支的立嗣等诸多变动，因此轮值的顺序尤为复杂，也容易引起纷争。记录历次轮值

情况的“祭簿”，是追究轮值顺序的最有力的证据。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民国祭田案的材料还显

示，当地每年祭田的轮值，是以祭簿的交割为标志。1943 年 10 月，“求交祭簿”一案，吴姓提交的声

请状称:“祭簿照例上交下接，应由相对人交申请人收执，以便明春办祭收租之凭证。”③祭簿就像是

一根接力棒，上一年值祭的人将祭簿交给下一年的应轮之人，也就意味着祭祀义务和祭田收益权转

交到了下一年的应轮人手中。正因为如此，“祭簿”也成为觊觎祭田收益的族人争抢的目标，强占、
匿藏或篡改“祭簿”，都是争夺祭田轮值权利的手段。“季姓族大人稠，子孙贤愚强懦不等。强者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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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自旺瞿长青祭田纠葛案》，浙江龙泉档案馆藏，《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 1912—1949 ) ( 以下简称《龙泉民国档

案》，均藏于浙江龙泉档案馆) ，003 /01 /05083，第 10—11 页。《龙泉民国法院民刑档案卷》共计 17000 余卷宗，由于多次辗转搬运，

所以档案有错置、损毁等情况，现正由浙江大学地方历史文书编纂与研究中心整理，文中所用卷宗名称依照原档案卷宗袋上的标

签名。
参见《吴毛氏吴有澄闭谱灭嗣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4580，第 4 页。
《吴孝云吴三犬求交祭簿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2708，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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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弱者应轮祭田，为常有之事。故祭谱为彼等所藏匿，轮流秩序因之而紊乱。”①类似的言词，常见

于诉讼档案中。
1923 年，“李学连李忠交掯陷祭簿”案的诉状称:“民承太祖怀正公遗下有孟仲季三房轮流清明

祭田一庄。递年除完粮办祭醮坟销用外，可得洋十余元。民国十二年份，按序轮流，确系应轮及孟

房( 即民) 下办祭完粮，有应享之利益。民于民国十一年将该祭田立批出代与李师智侄边承办，均

无异议。讵料突有房长李忠交，耳聩昏迷，专听李学林唆使，掯陷祭簿，不肯交出。欲将该清明祭田

擅自处分，欺凌吞灭，图饱私囊。刻下清明祭期将届，耕种期间在即，民邀同族理，迭理不依，唯有抄

呈代批，并照章购贴印花洋三角九分正，请求知事暨承审官公鉴。”②

在普遍而成熟的租佃制度下，某一年份的祭田耕种和收益权，都是可以预先出贴给他人，从而

提前获取利益的。但是祭田的耕种却必须要持有祭簿，才能进行。我们在诉讼档案中，常常看到当

事人申述“谱( 簿) 不交出，祭田种不来”，就是因为祭田产权不明确，收益权年年轮转，在这种情况

下，难免有霸种、抢割种种风险，而祭簿几乎是证明这一年的轮值权归属的唯一证据。因此，虽然在

理论上，拥有“亲子”或“嗣子”的身份，就可以拥有祭田轮值的权利; 但是在实践中，祭田收益权的

获得并非一劳永逸。“立嗣书”、“族谱”、“祭簿”等文件记录了祭田轮值的资格和顺序，但是“嗣

子”的身份和他们对于祭田的权利，仍然需要一次次地履行相应的义务，才能得到不断地确认。
“办祭”和“完粮”就是与祭田轮值权利有关的两项重要的义务。

“办祭”，即操办当年的祖先祭祀活动，主要是清明节的宴请; “完粮”，即缴纳田赋。两者都是

拥有祭田轮值权利的附带义务，同时也是重要证明。在光绪三十四年( 1908) 至宣统元年( 1909) 的

一场争祭纠纷中，原被两造互控对方抢贴光绪三十四年的祭田，被告在辩诉中说:“节届清明，身应

照簿办祭，割串完粮，谁知瞿林炎狡串瞿□□掯留祭簿，复又教唆自旺抢割粮串。俟身祭无可办，粮

无可完。揣其心，莫非于庭讯之日，以身祭未办、粮未完为词，而冒祖夺祭，易如反掌矣。”③

循例操办清明节的同族聚餐，不仅是获得祭田收益权后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且也是争夺祭田轮

值权利的一种手段。在一些诉讼的诉状、辩诉状和供词中，当事人都以已经办祭宴请，作为争取祭

田权利的证据; 也会以对方未曾办祭，作为提起控诉的重要理由。例如 1926 年的一桩祭田纠纷，就

是以“欠祭灭食”提起告诉，诉状中说:“民等承舜法公遗下有祭田一庄，递年清明分为长、二、三房

轮流办祭，凡轮值者，除于祠内及坟墓祭祀外，并须备办菜食，聚合族人等会食一餐。年年如此，毫

无间断。现清明祭谱载明可查。本年应轮及长房仲贤公名下张世英、张世妹、张森荣等办祭。讵伊

等对于所得祭田，去年已被贴去，而清明一切祭礼菜食均敢违章，欠不遵办。民等与其理论数次，又

复置之不理。伏思先人置次祭产，意在日后子孙永作办祭之用。兹被告人祭田利益而知收，应尽义

务而不办，可谓不孝之极矣。查民等合族递年备办菜食十八桌，每桌约需洋二元五角，是被告共计

欠洋四十五元，为此缴纳审判费大洋一元九角五分。请求知事暨承审官查核施行，合族感戴。”④

在这些言辞中，“办祭”的祭祖仪式如何举行，并不是陈述的重点。当事人所强调的是开祠宴

请，族人均已出席的事实。因为族人的赴宴，也就意味着大家对于当事人轮值该年祭田的认可。不

仅如此，族人出席每年的祭祖宴席，同样会成为他们不断证明自己是本族子孙，并因此拥有祭田收

益权利的行为。在上述光绪三十四年的争祭纠纷中，被告反诉原告冒认同宗，其中的一项理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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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季贤珍季良德确认轮值祭田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0057，第 16 页。
《李忠交李学连轮祭纠纷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0265，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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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往“递岁三届赴席，未见自旺( 即原告) 来祠”。①

相比于“办祭”在宗族认同中的重要性，“完粮”则是来自国家的认可。在一些诉讼中，政府颁

给的完粮执照，是证明当事人在某年份曾经轮值某处祭田的有力证据。在 1933—1934 年的一桩祭

田纠纷中，当事人在诉状中说:“其祭租均系全数归氏收益，数十年来均无异议。且有迭次轮流年

份完粮粮串可证。”②当事人出具了从 1924 年至 1929 年的完粮执照，力证自己对于祭田的权利。
这些证据是被官方所承认的，是司法官员裁判的重要依据。

综上所述，在奉行宗祧继承制度的传统下，祭田轮值权利的获得，直接与人们在宗族中的合法

身份相联系; 而获得“族人”或“嗣子”的身份，是以同一祖先派下的男系血缘关系为前提的。不仅

如此，“族人”或“嗣子”的身份，还需要立嗣书、族谱、祭簿以及不断地参与各种宗族活动来证明和

维持。祭祀、修谱、建祠以及祭田轮值本身等都是重要的宗族活动。从此意义上说，“族人”或“嗣

子”的身份与祭田轮值的权利和实践，是互相确认的。换言之，在传统的亲属继承制度中，人们不

仅是依据某些规则，如宗法制度，确认身份，然后获得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而且，宗族的范围、房支的

谱系、族人的身份都需要通过年复一年的、类似祭田轮值这样的实践，通过族谱、祭簿的历次修订活

动，甚至通过无数的纠纷、诉讼、调解和判决，得到确认、强调或修改。

二、“异姓继嗣”与祭田纠纷

如前所述，在宗祧继承制度下，获得祭田轮值权的前提是拥有“嗣子”的身份，而且清代法律严

格规定，嗣子必须在昭穆相当的同宗族人中选择，尤其严禁“异姓继嗣”。③ 但是事实上，在民间多

有“异姓继嗣”的情况发生。在一些宗族中，允许养子、赘婿等异姓继嗣甚至得到族规的明文确认。
在浙江的很多县份，民众因年老无子，而收养异姓小儿，以为养老之计，这些所谓的螟蛉子是可以载

入宗谱的:“近支远族见该房既有螟子，亦并无争继之异言也。”④赘婿入嗣在浙江一些地区也广泛

存在。民国年间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中的浙江部分，专门有“赘婿入嗣”一条:“安吉县自洪杨之乱

后，人丁稀少，间有宗系断绝，而本人复仅有女无子，因赘婿至家，改从妻姓，得继承妻父之宗祧及遗

产。倘婿之本宗复无兄弟子侄，日后生有二子，即以长嗣岳家，次归本宗，亲族均无异议……又据龙

泉县公署王、谢会员报告，该县亦有此项习惯。”浙江的金华等地都有这项习惯。⑤

民间习惯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给各级官员裁判相关诉讼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尤其在晚清法律

改革的浪潮下，有一部分法学家也开始表达了扩大择立嗣子的范围，赋予立嗣者更多自主权的思

想。如薛允升曾经说:“取外姓亲属之人承继，似亦可行。古来名人以异姓承继者，不知凡几，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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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自旺瞿长青恃强抢贴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10516，第 8 页。
《陈谢氏陈德全田产案》，《龙泉民国档卷》，M003 /01 /08013，第 3 页。
《大清律例》“户律”中说:“以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例条中对

择立嗣子的顺序有进一步的说明:“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

远房及同姓为嗣。”“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考虑到当事人的主观意愿，1775 年新添的

例条规定，如果无嗣夫妇不喜欢世系最近的同宗子侄的话，他们也有权利选择世系较远的侄子:“无子立嗣，除依律外，若继子不得

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指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若义男、女婿

为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不许继子并本生父母用计逼逐，仍酌分给财产。若无子之人家贫，听其卖产自赡。”这赋予无嗣

夫妇在立嗣问题上更多的自主权。但继嗣人仍然必须在同宗子侄中挑选，义子、女婿虽然有酌分财产的权利，却没有继嗣的资格。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8—179 页。

胡旭晟、夏新华、李交发点校:《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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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 1 期

道本乎人情之意也。”①在晚清修订民法的过程中，沈家本也主张废除旧制。他曾经撰文《变通异姓

为嗣说》，认为，当时宗法制度已经徒具形式，而“异姓亲属之人，情谊素来亲密，虽事由人合，与同

宗一族之以天合者，似属有间，而血脉究亦相通……然寻常异姓诚不可乱宗，若异姓而为至亲之亲

属，似亦不妨变通矣。”②所以，1911 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将择嗣的对象，从同宗昭穆相当者，

扩大至“姐妹之子”、“婿”、“妻兄弟姐妹之子”。③ 1925 年编定的《民国民律草案》，虽在《继承编》
下专列《宗祧继承》一章，但也允许“姊妹之子”、“母舅之孙”、“妻兄弟之子”承继宗祧，或立“女之

子”为嗣孙。但是，由于清朝的迅速灭亡和北洋政府垮台，《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都没

有正式执行。而在民国初年大理院时期，作为民事审判之依据的《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

却仍然遵循《大清律例》中有关立嗣的诸项条文。也就是说，在 1930 年之前的法律中，“异姓立嗣”
仍然是不被认可的。民国初年有关祭田轮值的案件审理中，法律和民间惯例之间的冲突仍然在

继续。
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中有关祭田案件的资料显示，由“异姓继嗣”而引起的祭田轮值权利的

争夺，大致有“养子继嗣”和“赘婿继嗣”两种常见的情况，且两者在习惯和法理上所遭遇的困境，也

是大致相同的。
以常常引发祭田轮值纠纷的“赘婿继嗣”为例，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其招婿养老者，仍立同

宗应继者一人承奉祭祀，家产均分。如未立继身死，从族长依例议立。”④在法律上否定了赘婿对妻

家或妻前夫家的继嗣权。大理院判决例民国 5 年上字第 988 号，更加严格地明确了即便入赘时有

承继宗祧之约定，亦不能认为有效。⑤ 宗祧继承的原则否定了赘婿和女儿对祭田的权利。1919 年

吴毛氏告吴有煜、吴有澄兄弟“闭谱灭嗣”，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⑥ 孀妇吴毛氏仅有一女，早年招

赘一婿，并听凭族人择立侄儿承嗣。但因该侄早逝，并未育有后代，吴毛氏请求将自己的外甥明爱

( 即女儿与赘婿所生之子) 立为继承人，并写入族谱，但她的请求遭到了吴氏族人的反对。县知事

对此案的批语很有代表性:“状悉，继承系人事诉讼，应遵章纳诉讼费方准受理。且查呈词以入赘

而争继承，理由不尽充分，毋庸起诉，候族议可也。”⑦

不管民间的习惯如何，只要触及“异姓继嗣”这一根本原则，县知事即可以驳回诉讼。但是，他

在事实上又没有完全否定现实中人们通过“异姓继嗣”而获得祭田轮值权的可能性，而只是明确了

“异姓继嗣”在律法上不成立，因此不予受理，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则听凭民间的调处———即所谓的

“族议”。民国初年，关涉继嗣和祭田轮值纠纷的案件审理，第一步大都如此，类似“听候族议，勿庸

涉讼”的批语也很常见。但是一旦当事人表示“族议”无法调处，再次呈状告诉，县知事即会根据法

律和证据，做出判决。大理院关于继承和宗族、族产的一系列判例、解释例，为知县、承审官们提供

了更为具体、详细的判决依据，但受制于原有的律例，这些新的法律条文仍然没能解决“异姓继嗣”
和祭田轮值纠纷案件中的问题。

以 1919 年洪大支、洪大田与洪大珍互争祭田一案为例。这是由于抱养子而引发的族产案的典

型。洪大支状告洪大珍为“异姓抱子，违法争继”，诉状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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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允升:《读例存疑》( 重刊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年版，第 250 页。
沈家本:《变通异姓为嗣说》，《寄簃文存》，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18 页。
杨立新点校:《大清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77 页。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第 205 页。
郭卫:《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五年上字第 988 号，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 1931 年版，第 271 页。
参见《吴毛氏吴有澄闭谱灭嗣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4580，第 1—19 页。
《吴毛氏吴有澄闭谱灭嗣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4580，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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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曾祖国洋公生民祖兄弟四人，长廷玉、次廷梁、三廷中( 即民祖)、四廷才。才生三子，长

士芬、次士葵、三士莲，俱无后。除士葵、士莲已经族议，择民嫡叔士温之三子大化、四子大育继

承，不生疑意外，惟士芬日前抱养叶山头庄叶科有第三子取名大珍，为螟蛉之子。前年士芬去

世( 即民房伯父) ，曾经房长士信( 即民父)、士温( 即民嫡叔)、士唐( 即民房叔) 等开亲族会议，

择例民胞弟大田，承继已故伯父士芬名下为嗣子，并议定除士芬伯父在日，以抱子大珍名义受

买田租二十余石，归珍自由管业外，所有士芬自由分关内财产，酌给三分之一归抱子大珍承受。
其余三分之二，并太祖遗下清明祭祖及众产等业概归民弟大田继承人管业，永为醮祭坟茔之

资。照此会议固甚公允，有议约可证。
讵经议后，大珍复争本年胞弟大田继承嗣父士芬名下轮及上代国洋公遗下祭租六十石之

业。理说莫何，反敢索扰不休。乞查大珍原属异姓，是民伯父士芬向叶姓抱养螟蛉之子，并非

与民洪姓同一血统之直接卑属，何得妄行鸠占鹊巢? 叩前清继续有效之律，及民国三年大理院

上字第八十号判例，内开异姓养子止有酌给财产之限制，绝无混争承受财产之明文。本案既经

亲族会议酌给三分之一归珍管掌，其三分之二及上代太祖遗下祭田众产，俱归民胞弟大田继承

管业，已有成议。大珍故不得违背族议，越分混争。况律载明异姓收养之子，无论为所后之亲

喜悦与否，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此异姓乱宗，故为先行法律严禁。大珍更不得违背现行法

规，与民胞弟大田混争继承财产，及民太祖国洋公祭租等业。①

原告的依据是《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其中规定异姓抱子只能酌分财产，而不能继嗣。
由于不允许异姓养子继嗣乱宗，所以异姓抱子便不可能争夺祭田的权益。

被告洪大珍的辩诉理由，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一是自己已经载入宗谱，以往并无族人有异议，“切

民年仅四龄，已抱与洪姓父士芬为子，我父爱如亲生，为民娶妻传宗，纪载宗谱，连育三男一女……”; 二是

在洪姓宗族中，异姓养子入继为嗣的情况非常多，且都记载于宗谱之中，“洪姓族上历有抱子承继之先

例，并无异姓抱子不得承继之谱规，以故于民上四代之抱子，有应武公，上三代抱子有国铨公，上二

代之抱子有廷和公、廷饶、廷枝公，上一代有士铭、士福，同行辈之抱子有大盛、大连等八人。历代以

来，继继绳绳，传枝接统，载在宗谱，足为本案之铁证。绝未闻先代之房族有会议立约，不许应盛等

抱子传宗之异议。”②

洪大珍的这种说法，在洪姓宗族的另一件争夺洪姓元房( 长房) 祭田轮值权的纠纷案中也有证

明。洪姓元房的唯一继承人洪士学没有亲子，同样抱养叶姓小儿为养子。洪士学去世后，该养子归

宗叶姓，导致元房绝嗣，各房争夺洪士学仅有的遗产———祭田。虽然，在该案中叶姓抱子在归宗后，

放弃了承嗣洪姓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在洪姓各房的诉词和证词中都一再强调，“洪姓族谱内有抱子

入继为嗣”。③

在现有的卷宗中，没有找到洪大支、洪大珍互争祭田案的判决书，但是根据洪大珍“呈请照判

执行事”的诉讼状可知，该案初审判决被告抱子洪大珍获得了作为洪士芬嗣子的合法身份。④ 再据

洪大田的一份上告状可知，此案后又经二审，洪大田甚至请求申送大理院更判。在这两份档案中，

可见初审和二审判决的理由，均依据大理院的解释例，即“异姓子孙依该族惯例，既已取得权利，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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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支洪大珍继承纠葛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4080，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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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得其同意，自不能率以剥夺”。①

民国初年的大理院是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也是指导地方审判的重要依

据。由于从清代留下来的律例，与社会的实际情形和民国已经受到西方法律思想影响的法学界的观

念，都有很多不能配合之处，所以大理院判例实际上起到了法律微调的作用。但是从上述洪姓祭田案

来看，虽然大理院针对亲属继承问题，有相当多的判例，并对“异姓立嗣”问题作出在法理上相对统一

的解释。② 但是当这些解释真正在现实中与地方习惯遭遇的时候，即暴露出它们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大理院判例坚持了“现行律凡以异姓养子为嗣，在所明禁”的原则，多次强调这条法律

属于强行法，“不容当事人以意思或习惯擅为变更寻绎”。③ 但是另一方面又认定:“所谓异姓乱宗

系指不得立异姓为嗣子，与养子之能否入谱本属各为一事。”④面对在民间普遍存在的“立嗣才能入

谱，入谱即为立嗣”的观念和习惯，这些解释显然不足以指导地方司法机关作出具有信服力的审

判。不仅如此，大理院又赋予族谱和宗族惯例相当的权威性，表现出鼓励宗族对立嗣问题自行裁决

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地方司法机关审判、尤其是县知事的判案中，更加明显。在上述洪姓第二宗

祭田纠纷中，县批就说:“该民所称元房之继，既凭亲族会议定，应尔正当相承，着即照议推理可也，

何必多渎此批。”⑤司法解释的模棱含糊使得不管是立法者、司法者还是百姓，对于法律与民间习惯

之间、司法机关与宗族之间，究竟为何种关系，都拿捏不定。这种状态是此类纠纷不断发生，并常常

导致上诉、缠讼不止的重要原因。
民国初年由“异姓继嗣”而引发的祭田轮值纠纷，不管从发生的原因，还是审判的程序上，都与清

代的情况没有太大变化。大理院的判例，虽然大大丰富了相关案件的适用法律，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中国古代司法传统中，法律与民间习惯、司法机关与宗族之间模糊不清的关系。大理院的判例在

恪守旧律宗祧继承的原则与照顾现实社会的惯例方面，难以兼顾协调; 加之判决执行上的不力，这些

都使得判决并不能有效地平息纠纷。法律和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也因此受到损害。人们似乎并不认为

法律和判决较之于民间习惯有更高的权威，因此，虽然经过无数次的诉讼、审判，并因此在大理院形成

了很多具有法律效力的判例，但是它们并没有成为新的社会规则，也无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秩序。

三、宗祧继承废除后的祭田轮值纠纷

1930 年底公布、1931 年 5 月 5 日施行的新民法亲属编、继承编，废除了宗祧继承。除了承认民

法亲属编施行前的立嗣行为，将之前的“嗣子女”与嗣父母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婚生子女之外，“嗣

子”的概念彻底被抛弃了。⑥ 新民法完全打破了以往赖以界定轮值权利和形成轮值秩序的立嗣原

则，在将祭田定性为“公同共有物”的前提下，将其作为遗产的一种，遵循一般遗产的继承规则，并

承认遗嘱继承的效力。是否拥有嗣子的身份与能否得到继承祭田的轮值，不再有直接的联系。这

就为异姓继承祭田轮值权利的合法化打开了大门，对于祭田轮值制度以及祭田本身的命运都带来

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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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统字第 851 号，第 468 页。
关于民初大理院对立嗣问题的裁判和解释，参见卢静仪《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 以大理院民事判决为中心( 1912—

1927)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郭卫:《大理院判决例全书》，三年上字第 709 号，第 264 页。
郭卫:《大理院判决例全书》，八年上字第 325 号，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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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百川编:《民法亲属编施行法》，“第九条”，《最新六法全书》，台北，三民书局 1986 年版，第 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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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代初，陈德全与陈谢氏等擅卖祭田产案，是新民法颁布后不久出现的祭田纠纷案。陈

姓太祖遗下轮流祭田 7 标，计租 32 石，由五房轮值。长房在 1929 年因家境贫寒，衣食无着，经过族

众会议通过，将祭田轮值的权利出卖与异姓李云腾。二房、五房均绝嗣无人。纠纷起因是陈谢氏

( 三房寡妇，亦无子绝嗣) 准备出卖本由自己管理的三、五两房祭田股份于叶海明。这在旧律中当

然是无法想象的。四房后人陈德全因此提出调解声请。陈德全的理由，无外乎自己兄弟二人作为

陈姓族中唯一的男性子嗣，应该拥有剩下所有祭田的权利。他在声请状中特别强调: “总之，族有

产未得族人同意，田也不能卖，契也不能交。”①陈谢氏的辩诉状针锋相对地指出，原告亦无子，且原

告之父乃属异姓抱养，“依法自无异姓乱宗及妄想兼祧之权”。但是，“惟氏从前姑念陈姓人丁稀

少，故每逢顺斗公祭田轮流长房之年，则归李云腾收益，倘轮流二房与四房之年，则归于原告人收

益，至于轮流第三房松泮公及第五房宗水公名下之年，其祭租均系全数归氏收益，数十年来均无异

议。且有迭次轮流年份完粮粮串可证。”②

此案曾经和解，原被两造在亲友调处下，对该 7 标祭田的所有权做了清晰的划分，其中“松树

坵田租六石归李云腾所有; 西溪、黄相湾、窑门前田租十二石归叶海明所有; 呜呼井、牛树坵下、保官

路外田租十二石归陈德全所有”，根据这个约定，这份田产就完全失去了祭田的性质，而成为各人

所有的田产。但是，陈德全向龙泉法院申请和解撤诉的过程中，隐匿了这份和解书，擅自伪造了另

一份和解书上呈，并以伪造的和解书再次向叶海明争夺田产收益，从而引发了进一步的诉讼。
在这份伪造的和解书中，对于这项祭田的收益分配，完全依照了旧有祭田轮值传统下的权利分

割模式。首先，在祭田的 32 石租中，抽 2 石仍归五房轮流办祭; 其次，买入长房股份的李云腾拥有

6 石的收益，买入第三房股份的叶海明拥有原属第三房的 6 石收益，原属第五房所有的 6 石租谷的

收益权，则由叶海明、陈德全平分; 原二、四两房的收益则归陈德全所有。这份由陈德全伪造的和解

议约，所订立条款当然有利于陈德全本人的利益，这无须讨论。但是在这份伪造的契约背后所反映

出来的观念，却值得我们注意。陈德全擅自作出的对祭田的处分，其实是更为接近传统规则的。在

这份伪契中，并没有直接分割祭田的所有权，他将原来祭田轮值的经营方式变为股份制，所分割的

只是祭田的收益。而从中专门提取一部分作为轮流办祭的费用，也解决了继嗣制度废弛、祭田的收

益权流出本族以后，祖先祭祀的延续问题。
原被两造的诉词，以及陈德权伪造的和解书，都反映出当事人双方仍然抱有宗祧继承的观念。

但同时，将祭田作为“共有物”，通过宗亲会议出卖给异姓的行动或方案，在新民法颁布之前和之后

都存在。在这些行动和方案中，不再考虑祭田与宗族祭祀、烟火接续之间的关系。既然这种处理方

法，在民间一直存在，这就让当事双方在辩诉中对于宗祧继承原则的坚持，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策略

性的说辞。所不同的是，在 1930 年代前，这些说辞是与当时的礼法制度一致的; 但 1930 年新民法

的颁布，让这套说辞至少失去了法律上的支持。龙泉地方法院对此案的判决，也显示出法院彻底贯

彻了新民法的思想:“按共有物之处分，固应得共有人全体之同意，但共有人之一人，自由处分其应

有部分，原非法所不许。本件被告陈谢氏与叶海明所缔结之七标水田之买卖契约，其处分之部分为

五分之二，除一股为五房宗水外，纯属被告陈谢氏自己股份，与原告之应有部分并无损害。纵据原

告陈述，五房宗水绝嗣，由其父康祥入继，然不能提出其他合法佐证，以资证明。是被告等关于该部

分所缔结之买卖契约亦无损害原告权利之可言。”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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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全叶海明祭产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12094，第 3 页。
《陈谢氏陈德全田产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8013，第 3 页。
《陈德全叶海明祭田及谷价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12235，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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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不再纠缠于原被两造在宗法上的身份问题，没有从“立嗣”的角度论证原被两造是否有处

置祭田的权力。不仅如此，法院还强调祭田虽然是共有物，但祭田的轮值权等同于祭田股份，虽然

祭田的所有权不经过共有人全体的同意，不能买卖，但是根据新民法中“各共有人得自由处分其应

有部分”①的规定，轮值权的祭田股份是可以由股份持有人自由买卖的。
不论是通过“共有人”的合议买卖祭田所有权，还是共有人中的个体单独出卖祭田轮值的权

利，都进一步增加了祭田流入异姓之手的可能性。为保证后代祭祀不绝而设立祭田的目的，至此不

再有法律上的保障，祭田的特殊属性完全被消灭了。正如上述案件中，陈德全在一次调解中说的:

“祭田当不能卖的，如能出卖，我上代的坟茔，何人祭扫。”②新民法的规定和解释，不再考虑和保证

祭祀的延续问题。
1933 年李树清诉刘妹儿祭田纠纷案，则不仅反映了执法者态度的转变，同样透露出百姓对

于新法律的接受和利用。这个案件中，原告李树清所属宗族有祭田 9 标，每年合租二十几石，历

来由天、地、人、和四房轮值。1933 年应轮至原告李树清所属之人房值祭。原告因为和房异姓赘

婿刘妹儿霸种，声请调解，并主张因为和房绝嗣，应由自己承继。被告刘妹儿则辩称，1924 年

入赘和房李明炎为婿，十几年来耕种李家之田，李姓叔伯子侄毫无异议。原告人房所有祭田

权益，在宣统二年( 1910 ) 已由原告之父杜卖于李明炎为业，有卖契为证。且李明炎身故前，

立有遗嘱，所有和房应轮祭田均由刘妹儿之妻承继。法院认为，“卖契”证明原人房祭田轮值

权利已属被告岳父拥有，“遗嘱”将所有遗产归被告之妻所有，且原告不能举证自己已承继和

房，故原告对人、和两房祭田轮值收益均无置喙之余地。所以判决驳回原告之诉，诉讼费用由

原告负担。
与本文第二部分列举的 1919 年吴毛氏告吴有煜、吴有澄兄弟“闭谱灭嗣案”一样，此案也涉及

女儿与招赘婿是否有权继承父亲的祭田收益。但与 1919 年“闭谱灭嗣案”完全不同的是，法官不

再坚持继承人必须是“嗣子”，而是以遗嘱和契约作为裁判的依据。这种裁判上的改变，是民法改

革在司法实践中的直接反映。被告人父亲开立遗嘱，将财产和轮祭权都遗赠于自己女儿的行为，相

比于前案中，财产继承，尤其是族产祭田的继承前提是“入谱”和继嗣的做法，也是巨大的改变。这

说明在民间习惯上，人们对于祭产性质、继承原则的认识都已经在悄悄发生改变。
简言之，祭田成为在新的继承法律制度下的“公同共有物”，祭田收益的权利越来越与人们在

宗族中的身份、与“立嗣”行为失去联系，祭田的特殊用途和性质都在发生转变。法院在相关诉讼

中的裁判，也有加强这种改变的趋势。在稍后 1937 年的一件祭田轮值案中，原告在诉状( 律师所

撰) 里就直接以新法作为自己的依据:“查现行法例并无宗祧继承明文，相对人主张继承已无法律

可据。”“宗祧继承已为现行民法所不许，尤缺乏法律上之根据。”③1943 年“余明金与李朝林祭租

案”中，原告余氏兄弟三人，有清明祭田数丘，由三房轮值。弟弟余明满于 1942 年 4 月间病逝，丧事

由原告余明金料理。余明金将该年余明满轮值祭田收益收归己有，以补贴自己所付丧葬费用。被

告李朝林则声称，余明满在 1940 年已将自己应轮祭田出贴于自己耕种，并有出贴据为证。原被两

造因此发生抢种纠葛。在这个案件中，虽然原告是该项祭田派下唯一的男性后嗣，但是在诉状和历

次言辞辩论中都没有用“承嗣”作为理由，来要求获得弟弟的祭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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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百川编:《民法第三编物权》，“第八百十九条”，《最新六法全书》，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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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土佑雷孝义轮值祭田案》，《龙泉民国档案》，M003 /01 /01770，第 6、35 页。



杜正贞 / 晚清民国时期的祭田轮值纠纷

推事:“这祭田是几房生轮的?”
余明金:“三房生轮的。”
推事:“那( 哪) 三房?”
余明金:“余明松、余明满及我三房。”
推事:“那么余明松这房呢?”
余明金:“只有嫂嫂及两个侄女儿，没有儿子的。”
推事:“那他为何不来争呢?”
余明金:“因为我垫用弟丧葬、医药、祭祖等费用，一起要一千五百几十元，想这祭田拿我

种，相抵消的。”①

余明金在言词辩论中，面对推事询问为什么他的寡嫂和两个侄女没有来争祭产时，他的第一反

应并不是她们没有继承的权利，而只是强调自己在垫付弟弟丧葬费用上的损失需要补偿。不管是

推事的提问还是余明金的回答，都暗含这样一个信息: 在他们的观念中，余明金的寡嫂一家虽然没

有男性子嗣，但同样拥有轮值这块祭田的权利。
如果说 1930 年代前，虽然“异姓继嗣”、将祭田出卖给异姓等行为，事实上在民间普遍存在，甚

至被某些民间习惯所默认，但宗祧继承的原则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并通过外在的礼、法规范

和内在的观念束缚，在某种程度上维系着祭田轮值制度的存续; 那么 1930 年新民法颁布后，这种外

在的规范制约突然消失了，而民众观念的变化虽然较之于法律条文的改革更为迟缓，且具有个体的

差异性，但在民国后期的诉讼档案中，我们仍然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更为深刻的变化的发生。

四、余论: 祭田与宗族的命运

法律上亲属继承制度的变化，并不妨碍人们继续用宗族的名义来控制财产; 仅仅祭田轮值制度

消失本身，也不意味着宗族的崩溃。在 1930 年颁布的民法得到更好延续的台湾，以及实行英国殖

民地法律的香港，宗族的形态和族产的管理方式虽然经历了很大的改变，但它们都比大陆地区延续

了更长的时间。宗族和祭田在大陆地区的命运，是由于土地改革和破四旧等一系列的运动，而被突

然和彻底扭转的。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定整个宗族体系赖以建基的宗法礼制和传统法律，在民国时

期的确遭遇了挑战。面对这一挑战，有的宗族曾一度采取通过强化、严格族规谱例的方式来应对，

但已无法阻止“继嗣”的原则和观念在祭田轮值事务中日渐失去作用，这是近代宗法制度渐行消亡

这个重大变革的一个侧面。随着这个变化，“宗族”的结构和含义也不能不发生根本的改变。
自弗里德曼上世纪中期对中国南方宗族的经典研究以来，宗族作为一种控产组织( corporate)

的特征，就开始被研究者广泛关注。科大卫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所谓宗族“控产”，并不是指宗族拥

有产权这样简单，“中国财产的继承法则，是容许子孙拥有其‘份’的”。② 他们对珠江三角洲宗族

历史的研究揭示出，人们通过“合股”的方式来形成“族产”、建构宗族。③ “所以子孙对于祖先历史

的‘共识’，从一开始就含有‘合同’的元素”。④ 但是套用寺田浩明关于明清时期法秩序中“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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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的讨论，这个“合同”与其理解为西方契约社会中的“各方的合意”，不如理解为一种由士绅和

国家的“首唱”与民众的“唱和”一起达成的一种“命令型的约束”。① 这种“首唱”和“唱和”的关

系，不仅发生在宋代以来宗族发展和普及化的整个过程中，同样也发生在每一个宗族建构和日常经

营的具体环节里。
祭田的轮值也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下进行的。不管是立嗣书还是族谱、祭簿都是

通过“首唱”和“唱和”的结构来完成的文本，它们本身都不足以成为确凿不变的权利证据: 人们需

要通过办祭轮值、纳粮交差的行为来不断地确认自己拥有这种权利，而这些行为中同样需要并充斥

着“首唱”和“唱和”的互动。这使得祭田轮值的运作始终处于一种权利界限不明晰的状态中。不

仅如此，根据寺田浩明的研究，传统的诉讼审判同样也是在这种“首唱”和“唱和”的结构中进行的，

审判者的主唱和当事者的唱和相互作用，力求使当事双方达到一种互让共存的状态。但是即便这

一目标在诉讼中获得成功，“首唱”和“唱和”的审判结构，已经让判决结果的约束力大打折扣。②

上述祭田轮值制度和司法审判结构的同构性和双重不确定性，是此类纠纷频繁发生，且往往缠讼不

休的根本原因。民国初年祭田轮值纠纷的诉讼和审判，没有超越这种传统。
科大卫曾经用“财产人人有份”和“管理轮流交替”两大原则，来概括明清时期财产集体所有制

的基本原则。③ 这两者在明清时期的法律和习惯中都是受制于继承制度的，它们的背后是一套宗

法礼制的原则。前述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 “子孙盗卖祖遗祀产”的例文，源自于庄有恭的一则上

疏《请定盗卖盗买祀产义田之例以厚风俗疏》，在这则著名的上疏中，庄有恭这样阐述他对于祀产

义田的见解:“臣查砍伐树木固已攸关风水观瞻; 若盗卖祀产义田则既绝其先世之烝尝，复绝其族

中之生计，其情更为较重。应请嗣后凡有不肖子孙私卖祀产义田者，即照私卖坟园树木例，一亩至

十亩者杖一百枷号三个月，十亩以上即行充发。”④祀产义田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有关“先世之烝

尝”，然后才是“族中之生计”。我们固然可以把“先世之烝尝”看成仅仅是一种“说法”，或是一种

“意念的力量”，但这种“说法”和“意念”的背后的确有一套制度的配合和保障，“宗祧继承”制度就

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只要这套制度存在，那么宗族和族产的确可以不断地被建构。所以，我们看

到，虽然在明清时期，一个个的家族有兴衰沉浮、一份份族产有消折扩充，但是宗族作为一种较为普

遍的社会基层组织制度却从来没有消亡过。
但是到民国时期，这套制度开始瓦解。以往学者对于中国宗族在近现代的命运的研究，多强调

宗族在社会变革的冲击下，发生剧烈变化的一面; 或者认为宗族改变的内部动力来自于具有新思想

的青年和商人。⑤ 这些解释都忽视了宗族内部的各种矛盾，以及宗族成员中多样化的利益诉求，这

些矛盾和利益诉求在传统时期就一直存在，并且以各种民间习惯、纠纷和诉讼的形式不断地表现出

来。晚清民国历次修订民法的工作，都曾经试图借助新的法律理念，调整或解决这些矛盾，其中有

的较为折中平和，有的则触及到宗族存在的根本，否定、废除了整个宗法制度。在 1930 年颁布的新

民法中，宗祧继承被完全放弃，祭田族产的保证“先世之烝尝”的第一意义被故意忽视掉了。族产

被认定为一种“公同共有物”，原来族产这种“公产”背后深远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特殊的用途，

以及那群在“宗”、“族”等概念下聚合起来的“共有人”，他们之间基于血缘或拟制的血缘关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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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特殊关系，在新的法律中都不再被考虑。在新的民法中，族人之间在族产的拥有关系上，真

正变成了现代西方经济活动中的“合同”和“股份”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当时祭田族产的

实际存在状态和旧有的经营理念。① 但这却成为后来族产经营的变化和发展方向。
我们强调法律变革与宗族变迁之间的关系，但绝不认为是民国法律改革引发了亲属继承、祭田

制度乃至宗族的变化。相反，仅仅是法律上的变化，不可能带来社会经济结构实质性的变动。宗族

的存在倚赖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系统。以往的研究已经揭示，很多变化早在 18、19 世纪

就已经出现，包括传统家庭和婚姻模式的多样性，夫妻家庭对于父权制家庭观念的挑战等等。② 龙

泉诉讼档案的资料也同样显示，普遍存在的民间行为、习惯与法律、宗法制度之间一直存在着分歧。
但是，在民国以前，宗法礼制作为一种统摄法律和习俗的最高原则，仍然维系着基本的社会秩序。
即便是对礼、法的僭越者，也同样明白那条清晰的界线始终横亘在那里。民国法律的改革和建设，

是与整个传统礼仪国家的消失配合出现的。法律放弃宗法原则、采用个人主义而消灭家族主义的

倾向，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将这些藩篱尽数撤毁。用民国法律代替传统礼制，以建立新社会的秩

序，这使得人们拥有了一套新的制度和语言，重新整合宗族和族产。这场变革，与民间社会中一直

存在的对礼、法的自由阐释和实质上的突破相配合，加速了社会结构和观念层面上不可逆转的

变化。

〔作者杜正贞，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杭州，310027，duzhengzhen@ yahoo. com〕
( 责任编辑: 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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